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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   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探 討 動 作 的 複 雜 性 對 於 訊 息 處 理

所 需 時 間 的 影 響 。 實 驗 的 參 與 者 為 1 1 名 男 性 與 6 名 女 性 跆

拳 道 運 動 員 ， 共 1 7 名 。 實 驗 參 與 者 隨 機 完 成 3 種 動 作 難 度

任 務 ， 包 括 ： 滑 步 旋 踢 、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、 滑 步 旋 踢 接

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等 ， 每 種 難 度 動 作 執 行 6 次 。 使 用

B i o p a c  M P - 1 5 0 多 通 道 訊 號 處 理 系 統 （ 2 0 0 0  H z） 蒐 集 魚 際 肌

的 肌 電 訊 號 、 加 速 度 傳 感 器 與 外 接 燈 源 等 資 料 ， 再 以

A c q K n o w l e d g e  4 . 2 版 計 算 動 作 前 時 間 、 動 作 時 間 、 全 部 反 應

時 間。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後 ，

結 果 發 現 三 種 難 度 動 作 前 時 間 沒 有 差 異 （ p  >  . 0 5）， 而 全 部

反 應 時 間 與 動 作 時 間 ， 則 皆 顯 示 簡 單 難 度 動 作 的 時 間 顯 著 小

於 高 難 度 動 作 （ p s  <  . 0 5）。 顯 示 在 執 行 跆 拳 道 連 續 踢 擊 動 作

時 ， 接 續 的 踢 擊 動 作 會 在 第 1 次 踢 擊 過 程 中 進 行 編 序 ， 因 而

延 長 了 第 1 次 踢 的 動 作 時 間 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跆 拳 道 、 反 應 時 間 、 肌 電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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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es  the  Se r i a l  Kick  Effec t  t he  Time  of  

In fo rma t ion  Process ing  
 

Ts a i - H u a  H s i e h  

 

A b s t r a c t  

T h e  p u r p o s e  o f  t h i s  s t u d y  w a s  t o  i n v e s t i g a t e  t h a t 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  

i n c r e a s e s  a s  t h e  c o m p l e x i t y  o f  t h e  r o u n d h o u s e  k i c k s  i n  

t a e k w o n d o  t o  b e  m a d e  i n c r e a s e d .  T h e  v o l u n t a r y 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

w e r e  1 1  m a l e s  a n d  6  f e m a l e s ,  1 7  i n  t o t a l ,  o f  t a e k w o n d o  

a t h l e t e s .  U s i n g  t h e  s i m p l e 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  p a r a d i g m ,  

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w e r e  a s k e d  t o  p e r f o r m  f r o n t  l e g  r o u n d h o u s e  k i c k ,  

b a c k  l e g  r o u n d h o u s e  k i c k  f o l l o w i n g  f r o n t  l e g  r o u n d h o u s e  k i c k ,  

a n d  b a c k  l e g  r o u n d h o u s e  k i c k  a n d  t u r n  a r o u n d  r o u n d h o u s e  

k i c k  f o l l o w i n g  r i g h t  r o u n d h o u s e  k i c k  r a n d o m l y .  E v e r y  t a s k  

p e r f o r m e d  6  t i m e s .  T h e  B i o P a c  s y s t e m  ( M P 1 5 0 ,  2 0 0 0  H z )  w i t h  

w i r e l e s s  E M G  s e n s o r  a n d  a c c e l e r o m e t e r  w e r e  s y n c h r o n i z e d  t o  

r e c o r d  t h e  s i g n a l s  o f  t h e  p r o c e s s  o f  m o v e m e n t s .  T h e  

A c q K n o w l e d g e  v e r s i o n  4 . 2  w a s  u s e d  t o  a n a l y z e  p r e m o t o r  t i m e ,  

r e s p o n s e  t i m e ,  a n d 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 s .  R e p e a t e d  m e a s u r e  o n e  

w a y  A N O V A  a n d  H S D  p o s t  h o c  w e r e  u s e d  t o  c o m p a r e  t h e  

d u r a t i o n  d i f f e r e n c e  o f  t h r e e  m o v e m e n t s  w i t h  t h e  a l p h a  

l e v e l  . 0 5 .  T h e  r e s u l t  s h o w e d  t h e r e  w e r e  n o  d i f f e r e n c e  i n  

p r e m o t o r  t i m e  a m o n g  t h r e e  t a s k s  ( p  >  . 0 5 ) .  B u t  t h e  m o v e m e n t  

d u r a t i o n s  a n d  r e s p o n s e  t i m e s  i n  c o m p l e x  t a s k s  w e r e  l o n g e r  

t h a n  s i m p l e  t a s k s  ( p s  <  . 0 5 ) .  I t  i n d i c a t e d  t h a t  t h e  d u r a t i o n  o f  

f i r s t  k i c k  w a s  d e l a y  t o  o r g a n i z e  a n d  t o  p r o g r a m  t h e  n e x t  k i c k  

d u r i n g  t h e  s e r i a l  k i c k s  o f  t a e k w o n d o .  

K e y  w o r d s :  t a e k w o n d o , 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 ,  e l e c t r o m y o g r a p h y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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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緒論  
 

            第 一 節  問 題 背 景  

 

1 9 6 6 年 臺 灣 自 韓 國 引 進 了 一 種 運 動 項 目 － 跆 拳 道。經 過

幾 十 年 的 推 廣 ， 臺 灣 也 屢 次 在 國 際 賽 場 上 締 造 佳 績 ， 更 於

2 0 0 0 年 開 始 在 世 界 最 高 等 奧 運 會 中 屢 獲 佳 績，目 前 已 成 為 臺

彎 重 點 發 展 的 運 動 項 目 之 一 。 跆 拳 道 屬 於 雙 人 格 鬥 的 技 擊 項

目 ， 特 色 是 以 下 肢 來 移 動 、 閃 躲 及 攻 擊 ， 且 需 要 在 短 時 間 內

做 出 一 連 串 的 攻 擊 動 作 ， 比 賽 過 程 中 有 教 練 在 場 邊 指 導 ， 及

時 給 予 運 動 員 戰 略 以 及 適 當 的 提 醒 。 跆 拳 道 有 許 多 的 基 本 動

作 ， 這 些 基 本 動 作 包 含 了 力 量 、 空 間 、 速 度 、 方 向 等 幾 項 元

素 ； 此 外 ， 運 動 員 需 要 了 解 對 手 的 習 慣 動 作 、 攻 擊 戰 術 、 型

態 等 ， 運 用 自 身 的 專 長 及 身 體 條 件 素 質 ， 研 究 出 一 套 反 擊 的

戰 術（ 蔡 明 志、陳 靜 玲、陳 麒 文， 2 0 0 3），也 要 學 習 如 何 在 對

戰 過 程 中 ， 能 夠 專 注 以 及 迅 速 準 確 的 判 斷 ， 這 些 都 是 需 要 從

每 次 訓 練 中 去 累 積 經 驗 。  

在 動 作 學 習 領 域 裡 ， 跆 拳 道 是 屬 於 複 雜 性 的 動 作 技 能 ，

動 作 過 程 中 9 0 %是 以 下 肢 踢 擊 技 術 組 成 ， 這 項 競 技 運 動 項 目

中 ， 運 動 員 需 要 在 短 時 間 內 決 定 攻 擊 的 動 作 ， 而 在 動 作 技 能

分 類 中，動 作 行 為 是 屬 於 序 列 動 作 技 能（ s e r i a l  m o t o r  s k i l l s），

是 由 數 個 間 斷 動 作（ d i s c r e t e  m o v e m e n t s）依 照 一 定 的 順 序 所

構 成 （ G a l l a h u e  &  O z m u n ,  2 0 0 2；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2 0 0 5）。 早

期 許 多 研 究 學 者 會 用 訊 息 處 理 觀 點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）

來 探 討 個 體 動 作 行 為 的 表 現，因 為 人 從 出 生 到 老 死 的 過 程 中，

都 是 經 過 不 斷 的 成 長 與 成 熟 的 發 展 過 程 ， 也 會 隨 著 年 齡 不 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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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增 加 ， 個 體 在 面 對 相 同 的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， 會 產 生 不 同 的

動 作 行 為 表 現 ， 而 動 作 控 制 的 訊 息 處 理 觀 點 ， 又 經 常 被 用 來

探 討 動 作 行 為 的 表 現 ， 這 樣 的 動 作 發 展 過 程 成 為 了 個 體 發 展

中 很 重 要 的 一 個 環 節 。  

訊 息 處 理 的 歷 程 則 是 一 種 將 刺 激 輸 入 （ s t i m u l u s  

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）、 反 應 選 擇 （ r e s p o n s e  s e l e c t i o n） 到 反 應 編 序

（ r e s p o n s e  p r o g r a m m i n g）而 輸 出 的 歷 程，將 這 樣 的 過 程 比 喻

成 一 種 電 腦 的 處 理 器 ， 像 是 電 腦 處 理 資 料 的 方 式 一 樣 ， 需 要

經 過 輸 入 、 編 碼 、 解 碼 、 輸 出 等 過 程 。 這 些 過 程 常 被 用 來 解

釋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， 就 是 經 由 感 官 覺 察 、 注 意 與 辨 認 身 邊 週

遭 環 境 後，將 收 到 的 訊 息 輸 入 進 大 腦 吸 收、編 排 完 然 後 輸 出 ，

這 樣 的 模 式 所 產 生 一 連 串 的 動 作 行 為 歷 程 ， 稱 為 訊 息 處 理 模

式 。 個 體 在 接 收 到 刺 激 後 ， 經 過 一 連 串 的 辨 認 ， 將 這 些 訊 息

變 成 神 經 衝 動 ， 再 經 過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變 成 進 行 處 理 ， 再 傳 達

至 大 腦 轉 換 吸 收 後 輸 出 到 肌 肉 ， 然 後 產 生 動 作 ， 形 成 知 覺 認

知 的 一 段 歷 程 這 整 個 過 程 稱 之 為 反 應 時 間 。 而 訊 息 處 理 就 是

將 人 類 接 受 到 刺 激 時 到 動 作 輸 出 前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， 分 別 為 刺

激 確 認 階 段 （ s t i m u l u s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s t a g e）、 反 應 選 擇 階 段

（ r e s p o n s e  s e l e c t i o n  s t a g e ） 及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（ r e s p o n s e  

p r o g r a m m i n g  s t a g e）。  

訊 息 處 理 觀 點 中 最 著 名 的 就 是 1 9 6 0 年 H e n r y  a n d  R o g e r s

的 記 憶 鼓 理 論 提 出 ， 當 實 驗 設 計 中 的 動 作 越 多 ， 也 就 是 複 雜

度 越 高 ， 是 否 會 造 成 個 體 在 執 行 動 作 編 序 上 的 影 響 ， 以 跆 拳

道 項 目 來 說 ， 一 場 比 賽 中 ， 在 有 限 的 時 間 內 ， 如 何 正 確 判 斷

出 攻 擊 動 作 ， 這 個 動 作 又 是 否 會 因 為 對 手 或 是 教 練 所 給 的 訊

息 而 有 所 影 響 ， 值 得 深 入 研 究 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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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 度 和 準 確 度 的 訊 息 處 理 觀 點 是 眾 多 運 動 項 目 ， 關 注 的

重 要 論 題 。 而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存 在 著 相 互 消 長

（ s p e e d - a c c u r a c y  t r a d e - o f f） 的 問 題 ， 在 1 8 9 9 年 Wo o d w o r t h

就 提 出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消 長 ， 也 就 是 「 相 互 消 長 」 的 概 念 ， 說

明 速 度 越 快 準 確 度 降 低 ， 如 要 要 求 速 度 準 確 度 就 會 減 慢 ； 如

要 要 求 準 確 度 速 度 就 會 減 慢 。 說 明 了 一 種 動 作 行 為 的 現 象 ，

若 是 要 求 個 體 在 動 作 時 非 常 的 快 速 ， 動 作 的 準 確 度 往 往 因 此

下 降 ， 相 反 的 ， 若 是 希 望 提 昇 動 作 的 準 確 度 ， 則 必 須 犧 牲 動

作 的 速 度 ， 所 以 若 是 希 望 動 作 達 到 又 快 速 又 準 確 的 狀 態 ， 就

一 定 會 有 他 的 限 制 存 在 。 在 許 多 的 動 作 技 能 中 ， 速 度 與 準 確

度 經 常 會 互 相 牽 制 影 響 ， 卻 又 扮 演 著 很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例 如 ：

跆 拳 運 動 動 員 需 要 在 短 時 間 內 作 出 防 守 以 及 攻 擊 的 動 作 ， 都

需 要 有 一 定 的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才 有 辦 法 完 成。Wo o d w o r t h（ 1 8 9 9）

的 實 驗 中 ， 他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一 張 紙 上 反 覆 左 右 來 回 畫 直

線 的 動 作，發 現 動 作 的 準 確 性 會 因 為 速 度 的 增 加 而 有 所 降 低，

而 這 樣 的 結 果 只 能 說 明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會 互 相 牽 制 影 響 ， 卻 沒

有 具 體 的 數 據 作 為 一 個 依 據 ， 一 直 到 1 9 5 4 年 F i t t s 以 訊 息 處

理 的 觀 點 ， 發 展 出 一 套 模 式 去 解 釋 人 類 複 雜 動 作 行 為 ， 透 過

數 學 模 式 加 以 描 述 解 釋 ， 不 僅 可 以 將 動 作 行 為 數 據 化 ， 速 度

與 準 確 度 之 間 消 長 的 問 題 也 可 以 用 訊 息 處 理 的 能 力 來 加 以 解

釋 。 為 了 將 個 體 的 動 作 執 行 或 產 生 過 程 深 入 解 釋 ， 將 人 腦 比

擬 為 電 腦 的 運 算 模 式 ， 促 使 多 元 議 題 或 跨 領 域 議 題 的 研 究 產

出 ， 然 而 ， 快 速 編 序 動 作 ， 進 而 產 生 複 雜 或 序 列 性 動 作 的 訊

息 處 理 問 題，則 需 要 更 多 的 深 入 研 究，來 填 補 其 內 容 的 不 足 ，

因 此 而 引 發 研 究 的 目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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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

利 用 三 種 不 同 旋 踢 攻 擊 動 作，將 攻 擊 動 作 分 為 滑 步 旋 踢、

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、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等 ，

比 較 其 動 作 執 行 前 的 反 應 時 間 改 變 ， 並 解 釋 複 雜 的 動 作 編 序

歷 程 對 訊 息 處 理 所 需 時 間 的 影 響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名 詞 解 釋  

 

一 、 訊 息 處 理 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）  

訊 息 處 理 是 指 個 體 從 刺 激 輸 入 到 反 應 輸 出 （ s t i m u l u s  

r e s p o n s e） 的 一 種 處 理 模 式 ， 這 樣 的 過 程 被 比 喻 成 一 種 電 腦

的 處 理 器 ， 主 要 說 明 個 體 在 接 收 到 外 界 刺 激 後 ， 進 行 的 一 連

串 的 辨 識 ， 並 且 說 明 人 類 在 接 收 到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時 ， 經 過

中 樞 神 經 系 統 處 理 進 行 編 碼，再 傳 達 至 大 腦 轉 換 吸 收 後 輸 出，

形 成 知 覺 認 知 的 一 段 歷 程，就 像 是 電 腦 處 理 資 料 的 方 式 一 樣，

需 要 經 過 輸 入 、 編 碼 、 解 碼 、 輸 出 等 過 程 ， 而 這 些 過 程 用 來

解 釋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， 就 是 經 由 感 官 覺 察 、 注 意 與 辨 認 身 邊

週 遭 環 境 後，將 收 到 的 刺 激 輸 入 進 大 腦 吸 收、編 排 然 後 輸 出 ，

這 樣 的 概 念 所 產 生 一 連 串 的 動 作 行 為 歷 程 ， 稱 為 訊 息 處 理 模

式 。  

二 、 反 應 時 間 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， RT）  

反 應 時 間 是 開 始 訊 號 或 刺 激 源 （ s t i m u l u s） 出 現 ， 到 動

作 開 始 前 的 時 間 間 隔 。 從 訊 息 處 理 的 觀 點 ， 反 應 時 間 被 解 釋

為 訊 息 處 理 所 需 的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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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序 列 性 動 作 技 能 （ s e r i a l  m o t o r  s k i l l）  

    具 有 明 確 的 開 始 與 結 束 的 動 作 稱 之 為 單 一 動 作 技 能 ， 或

間 斷 性 動 作 技 能 ， 將 數 個 間 斷 性 動 作 串 聯 起 來 的 動 作 則 稱 之

為 序 列 性 動 作 。 例 如 柔 道 掃 腳 與 過 肩 摔 都 是 間 斷 性 動 作 ， 但

將 這 兩 個 動 作 串 聯 起 來 就 是 序 列 性 動 作 ， 序 列 性 動 作 相 對 於

間 斷 性 動 作 有 較 高 的 動 作 複 雜 性 。 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本 研 究 以 訊 息 處 理 的 觀 點 去 探 討 不 同 攻 擊 動 作 的 速 度 是

否 會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。 實 驗 參 與 者 皆 為 跆 拳 道 專 長 的 國 中 生 ，

接 受 過 長 期 專 業 的 跆 拳 訓 練 。 實 驗 開 始 前 ， 我 們 會 告 知 每 一

個 實 驗 參 與 者 ， 並 且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要 用 最 快 速 的 時 間 ， 並

且 又 準 確 的 方 式 ， 將 動 作 完 成 ， 完 成 每 一 個 工 作 。 本 研 究 就

是 要 去 探 討 在 聽 到 提 示 後 到 開 始 移 動 前 的 這 一 段 時 間 是 否 有

所 差 異 ， 但 是 由 於 實 驗 參 與 者 對 於 快 速 及 準 確 的 認 知 不 同 ，

所 以 本 研 究 只 能 假 定 每 一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必 定 會 盡 最 大 的 努 力 ，

展 現 最 好 的 動 作 表 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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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研 究 重 要 性  

 

    本 研 究 延 續 H e n r y  a n d  R o g e r s（ 1 9 6 0） 實 驗 的 概 念 ， 去

探 討 不 同 攻 擊 動 作 的 複 雜 性，是 否 會 影 響 動 作 執 行 反 應 時 間。

也 就 是 說 ， 本 研 究 進 一 步 檢 證 動 作 複 雜 性 對 RT 的 影 響 ， 而

過 去 相 關 的 研 究 也 證 實 了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與 RT 有 關 （ S c h m i d t  

&  L e e , 2 0 0 5），因 此 從 簡 單 到 複 雜 的 動 作 編 序 歷 程 對 訊 息 處 理

的 時 間 需 求 ， 在 本 研 究 能 獲 得 更 顯 著 具 有 確 實 根 據 。  

眾 多 運 動 項 目 中 ， 有 許 多 的 運 動 類 型 是 屬 於 需 要 快 速 及

準 確 完 成 的 ， 在 完 成 這 樣 類 型 的 動 作 時 ， 學 習 者 因 為 花 費 更

多 的 時 間 來 做 動 作 編 序 ， 造 成 反 應 時 間 的 增 加 ， 解 釋 了 動 作

中 反 應 編 序 的 重 要 性 ， 因 此 動 作 編 序 就 成 為 動 作 過 程 中 很 重

要 的 一 個 環 節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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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 文獻探討  

 

本 章 將 研 究 問 題 背 景 、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及 其 相 關 文 獻 研 究

加 以 探 討 ， 分 為 第 一 節 、 反 應 時 間 與 訊 息 處 理 ； 第 二 節 、 影

響 反 應 時 間 的 因 素 ； 第 三 節 、 結 語 。  

 

第 一 節  反 應 時 間 與 訊 息 處 理  

 

反 應 時 間 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 , RT） 如 圖 1 所 示 ， 指 的 是 開 始

訊 號 或 刺 激 源 （ s t i m u l u s） 到 動 作 響 應 啟 動 之 間 的 時 間 間 隔

（ M a g i l l ,  1 9 9 8）， 如 同 在 田 徑 比 賽 中 ， 短 跑 競 賽 的 鳴 槍 即 是

訊 號 開 始 ， 當 運 動 員 聽 到 槍 聲 後 腳 離 開 起 跑 架 的 動 作 瞬 間 ，

即 為 上 述 的 響 應 啟 動 ， 也 就 是 說 ， 從 鳴 槍 到 運 動 員 產 生 動 作

的 這 段 時 間 稱 為 RT。 事 實 上 ， M a g i l l（ 1 9 9 8） 指 出 RT 可 以

再 分 為 兩 個 部 分 ，分 別 是 動 作 前 時 間（ p r o - m o t o r  t i m e）與 肌

肉 動 作 時 間 （ m o t o r  t i m e )， 動 作 前 時 間 指 的 是 開 始 訊 號 後 ，

大 腦 中 樞 接 收 訊 息 至 輸 出 命 令 的 這 一 段 時 間 過 程 ， 此 一 過 程

稱 之 為 訊 息 處 理 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） 階 段 ， 而 肌 肉 動

作 時 間 則 是 周 邊 神 經 組 織 反 應 動 作 的 時 間 ， 然 而 從 外 在 是 無

法 直 接 觀 察 到 反 應 時 間 的 兩 個 過 程 現 象 ， 因 此 ， 必 須 藉 由

E M G 儀 器 才 能 觀 察 到 更 細 微 的 反 應 動 作 階 段。另 外，從 反 應

時 間 的 研 究 典 範 中，可 以 分 為 全 部 反 應 時 間（ r e s p o n s e  t i m e）

與 反 應 時 間 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），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包 括 訊 號 開 始 、

動 作 開 始 與 動 作 結 束 等 三 個 階 段 ， 反 應 時 間 的 界 定 為 訊 號 開

始 到 動 作 開 始 之 間 ， 而 動 作 開 始 到 動 作 結 束 稱 為 動 作 時 間

（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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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實 上 ， 運 動 員 接 受 訊 號 後 到 動 作 開 始 之 間 其 真 正 的 動

作 皆 未 產 生 移 動 ， 而 真 正 產 生 明 顯 動 作 前 ， 參 與 工 作 的 肌 肉

動 作 已 開 始 工 作 一 段 時 間 後 ， 才 會 產 生 肢 體 改 變 ， 此 階 段 則

屬 於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。 而 動 作 開 始 時 間 可 從 運 動 員 腳 踩 在 起 跑

架 上 會 有 一 段 力 量 的 維 持 ， 當 下 肢 離 開 起 跑 架 時 力 量 則 會 逐

漸 下 降 至 零 ， 由 此 ， 可 清 楚 的 定 義 動 作 開 始 時 間 點 ， 而 動 作

結 束 以 運 動 員 腳 踩 出 第 一 步 視 為 動 作 結 束 ， 當 已 知 動 作 開 始

至 動 作 結 束 可 獲 得 動 作 時 間 ， 將 反 應 時 間 與 動 作 時 間 相 加 則

為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。 從 反 應 時 間 的 研 究 中 可 知 ， 許 多 動 作 執 行

的 開 始 到 結 束 都 具 有 反 應 時 間 作 用 於 其 中 ， 而 不 同 的 反 應 時

間 實 驗 設 計 ， 可 以 檢 視 個 體 對 於 訊 息 處 理 的 能 力 。  

 

 

圖 1 .  反 應 時 間 研 究 典 範 的 各 成 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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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動 作 行 為 領 域 中 ， 訊 息 處 理 觀 點 經 常 被 用 來 探 討 動 作

行 為 的 表 現，並 且 將 人 類 的 大 腦 比 喻 成 電 腦（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

2 0 0 5），當 個 體 受 到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時，經 過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處

理 進 行 編 碼 ， 再 經 由 大 腦 運 算 後 輸 出 ， 形 成 知 覺 認 知 的 一 段

程 ， 而 這 些 過 程 用 來 解 釋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， 就 是 經 由 感 官 覺

察、注 意 與 辨 認 身 邊 週 遭 環 境 後，將 收 到 的 刺 激 輸 入 進 大 腦 、

編 排 然 後 輸 出 ， 這 樣 的 概 念 所 產 生 一 連 串 的 動 作 行 為 歷 程 ，

稱 為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  m o d e l）。 訊 息 處

理 模 式 將 人 類 接 受 到 這 樣 的 刺 激 時 到 動 作 輸 出 前 為 三 個 階 段 ，

分 別 為 刺 激 確 認 階 段 （ s t i m u l u s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s t a g e）、 反 應

選 擇 階 段 （ r e s p o n s e  s e l e c t i o n  s t a g e ） 及 反 應 編 序 階 段

（ r e s p o n s e  p r o g r a m m i n g  s t a g e）。第 一，個 體 透 過 受 器 接 收 刺

激 後，經 由 感 覺 神 經 元 傳 導 到 大 腦，大 腦 感 覺 到 刺 激 的 發 生 ，

並 分 析 確 認 之 ， 這 個 階 段 通 常 稱 為 刺 激 辨 認 階 段 。 第 二 ， 大

腦 接 收 刺 激 並 適 當 分 析 後 ， 大 腦 會 選 擇 該 如 何 反 應 ， 或 選 擇

不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， 這 個 階 段 通 常 稱 為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。 第 三 ，

大 腦 做 出 反 應 選 擇 之 後 ， 會 透 過 運 動 神 經 元 將 反 應 訊 息 傳 導

到 動 器 ， 再 由 動 器 做 出 反 應 。 大 腦 做 出 反 應 選 擇 後 到 動 器 做

出 反 應 前 的 階 段，通 常 稱 為 反 應 初 始 階 段（ r e s p o n s e  i n i t i a t i o n  

s t a g e）， 也 就 是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。  

L e e 與 W y n n e （ 1 9 8 0 ） 的 研 究 中 就 使 用 了 肌 電 圖

（ e l e c t r o m y o g r a p h y, E M G） 去 蒐 集 動 作 時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肌 肉

訊 號 。 實 驗 設 計 中 包 含 反 應 時 間 設 備 以 及 在 前 三 角 肌 、 對 側

股 二 頭 肌 、 對 側 股 二 頭 肌 等 3 個 肌 群 放 置 E M G， 蒐 集 E M G

訊 號 及 反 應 時 間 訊 號 。 研 究 者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直 立 站 立 著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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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 放 在 反 應 時 間 設 備 的 按 鍵 上，等 到 訊 號 燈 亮 刺 激 源 輸 入 後，

放 在 按 鍵 上 的 手 隨 即 放 開 ， 接 著 向 上 平 舉 到 與 肩 同 高 的 目 標

位 置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前 三 角 肌 、 對 側 股 二 頭 肌 、 對 側 股 二 頭

肌 上 放 置 肌 電 圖 ， 可 以 看 到 反 應 時 間 在 這 一 段 時 間 在 刺 激 輸

入 後 ， 同 側 股 二 頭 肌 最 先 開 始 工 作 來 做 平 衡 ， 接 著 是 前 三 角

肌 最 後 對 側 股 二 頭 肌 也 產 生 工 作 ， 一 直 到 動 作 開 始 。 從 這 個

實 驗 也 可 以 更 深 入 了 解 動 作 準 備 過 程 中 所 發 生 的 變 化

（ M a g i l l , 2 0 0 7）。  

    透 過 E M G 訊 號 看 到 反 應 時 間 ， 在 刺 激 輸 入 後 ， 工 作 手

尚 未 抬 起 來 前 ， 其 實 肌 肉 會 依 據 他 的 功 能 與 目 的 的 不 同 依 序

產 生 工 作 ， 利 用 肌 電 圖 測 出 動 作 前 時 間 （ p r e - m o t o r  t i m e），

就 是 同 側 的 股 二 頭 肌 訊 號 出 現 以 前 的 這 段 時 間 ， 除 此 之 外 ，

還 可 以 看 到 主 要 工 作 手 的 訊 號 出 來 前 ， 同 側 的 股 二 頭 肌 就 已

經 有 肌 電 訊 號 ， 接 著 手 臂 前 三 角 肌 的 訊 號 出 現 之 後 對 側 股 二

頭 肌 也 跟 著 產 生 工 作 訊 號 ， 這 一 段 時 間 就 是 肌 肉 動 作 的 時 間

（ m o t o r  t i m e）。 從 這 裡 就 可 以 知 道 ， 其 實 在 真 正 工 作 之 前 ，

動 作 已 經 開 始 在 做 編 序 的 一 個 動 作 ， 經 過 這 些 編 序 的 歷 程 才

將 動 作 做 輸 出 ， 這 就 是 三 階 段 裡 反 應 編 序 的 階 段 。 所 以 這 個

實 驗 除 了 為 訊 息 處 理 三 階 段 提 供 了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實 證 資 料 ，

也 清 楚 說 明 了 動 作 中 反 應 編 序 的 重 要 性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的 因 素  

 

  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的 因 素 是 指 訊 息 處 理 所 需 時 間 影 響 的 因 素，

荷 蘭 醫 生 D o n d e r s（ 1 8 6 8 / 1 9 6 9） 最 早 提 出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的 看

法 ， 在 認 知 心 理 學 的 觀 點 中 ， 提 出 了 訊 息 需 在 中 樞 系 統 經 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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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連 串 在 時 間 上 不 重 疊（ n o n o v e r l a p p i n g）的 處 理 階 段 才 能 產

生 動 作 階 段 的 觀 念 。 S c h m i d t  a n d  L e e（ 1 9 9 9） 指 出 人 類 從 刺

激 輸 入 至 動 作 開 始 所 經 歷 的 時 間 ， 它 包 含 了 三 個 訊 息 處 理 階

段，第 一 階 段 是 刺 激 辨 認 階 段（ s t i m u l u s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p h a s e）、

第 二 階 段 為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（ r e s p o n s e  s e l e c t i o n  p h a s e）、 第 三

階 段 則 為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（ r e s p o n s e  p r o g r a m m i n g  p h a s e）。  

就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來 說 第 一 階 段 是 刺 激 辨 認 階 段 ， 個 體 透

過 受 器 偵 測 到 刺 激 ， 經 由 感 覺 神 經 元 傳 導 到 大 腦 ， 然 後 刺 激

被 分 析 確 認 ， 故 將 此 階 段 區 分 為 ， 刺 激 偵 測 （ s t i m u l u s  

d e t e c t i o n） 及 型 態 確 認 （ p a t t e r n  r e c o g n i t i o n） 兩 個 次 階 段 ，

在 刺 激 偵 測 階 段 ， 是 透 過 視 覺 （ v i s i o n）、 嗅 覺 （ s m e l l）、 觸

覺（ t o u c h）、 及 聽 覺（ a u d i t i o n）等 經 由 感 覺 神 經 元 傳 導 到 大

腦 ， 大 腦 感 覺 到 刺 激 的 發 生 辨 別 其 重 要 性 ， 例 如 桌 上 看 到 杯

子 ， 杯 子 的 形 狀 、 大 小 、 杯 子 裡 面 是 否 有 裝 水 此 階 段 為 刺 偵

測 階 段 ， 又 眼 睛 看 見 光 線 ， 光 線 進 入 眼 睛 的 視 網 膜 透 過 受 器

接 收 刺 激 後 ， 經 由 感 覺 神 經 元 傳 導 到 大 腦 ， 大 腦 感 覺 到 刺 激

的 發 生 ， 這 刺 激 或 許 進 一 步 在 不 同 的 層 級 分 析 處 理 ， 直 到 刺

激 接 觸 記 憶 （ c o n t a c t  m e m o r y）， 表 示 刺 激 的 一 些 記 憶 形 式 被

喚 起，可 縮 短 RT，就 好 像 我 們 看 到 紅 燈 就 代 表 停 止 或 危 險 的

號 誌 。另 外 刺 激 強 度 越 強 ， RT 越 短（ 例 如 ：光 線 越 強 ，聲 音

越 大 ）； 刺 激 形 式 也 會 影 響 RT（ 例 如 ： 視 覺 刺 激 的 RT 較 聽

覺 或 觸 覺 的 R T 長 ）。以 上 這 些 歷 程 都 須 經 由 刺 激 引 發 記 憶 中

的 適 當 連 結 ,型 態 確 認（ p a t t e r n  r e c o g n i t i o n）是 依 過 去 的 經 驗

與 記 憶 去 確 認 訊 息 的 型 態 為 何 ？ 日 常 生 活 中 生 物 體 必 須 常 常

從 刺 激 確 認 型 態 ， 例 如 從 物 體 的 表 面 形 狀 取 得 ， 或 從 運 動 中

的 球 確 認 其 方 向 、 移 動 速 度 、 旋 轉 形 式 ， 部 份 的 這 些 型 態 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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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跟 遺 傳 有 關（ 例 如：有 關 生 存 ）。西 洋 棋 棋 士 的 重 要 研 究 顯

示 學 習 會 影 響 型 態 確 認（ d e G r o o t ,  1 9 4 6 / 1 9 7 8 ;  C h a s e  &  S i m o n ,  

1 9 7 3）， d e G r o o t 的 研 究 中 要 求 西 洋 棋 大 師 和 中 上 棋 力 的 西 洋

棋 棋 士 觀 看 5 秒 下 半 局 棋 盤 後 ， 恢 復 西 洋 棋 的 棋 子 位 置 ， 結

果 顯 示 西 洋 棋 大 師 重 新 將 棋 子 復 位 的 能 力 較 優 秀。 C h a s e  a n d  

S i m o n（ 1 9 7 3） 的 實 驗 ， 加 入 將 西 洋 棋 子 在 棋 盤 上 隨 機 擺 放

的 情 境 ， 在 隨 機 擺 放 的 情 境 下 ， 西 洋 棋 大 師 和 中 等 棋 力 的 西

洋 棋 棋 士 重 新 復 位 棋 子 的 能 力 均 相 同 。 這 可 以 解 釋 西 洋 棋 大

師 通 過 多 年 棋 局 比 賽 的 經 驗 ， 而 增 進 了 刺 激 辨 認 階 段 的 歷

程 。  

    而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中 主 要 是 在 探 討 刺 激 辯 認 之 後 ， 大 腦 中

樞 神 經 系 統 選 擇 適 合 的 反 應 ， 這 個 階 段 通 常 稱 為 反 應 選 擇 階

段 。 當 反 應 選 擇 被 決 定 以 後 ， 就 會 將 動 作 訊 息 傳 送 到 動 器 上

再 做 出 反 應 。 在 柔 道 比 賽 中 當 要 攻 擊 時 ， 所 做 出 的 破 勢 、 移

動 要 如 何 攻 擊 ， 在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提 供 了 決 定 （ d e c i s i o n）。

M a g i l l（ 1 9 9 8） 認 為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因 素 為 刺 激 反 應 選 擇 的 數

目（ n u m b e r  o f  s t i m u l u s  r e s p o n s e  a l t e r n a t i v e s）， H i c k（ 1 9 5 2）

和 H y m a n（ 1 9 5 3）指 出 刺 激 反 應 選 擇 數 目 和 RT 的 關 係 為 H i c k

定 律 （ H i c k ' s  l a w， 希 克 定 律 ）， 其 意 義 為 刺 激 反 應 選 擇 的 數

目 越 多 時，反 應 選 擇 需 求 的 訊 息 處 理 時 間 也 就 越 多。事 實 上 ，

早 在 1 8 8 5 年 的 M e r k e l 研 究 就 提 出 這 樣 的 問 題 （ Wo o d w o r t h ,  

1 9 3 8）， 通 過 右 手 指 ， 標 示 阿 拉 伯 數 字 1 到 5， 並 在 左 手 指 ，

標 示 羅 馬 數 字 I 到 V， 在 一 組 測 試 中 ， M e r k e l 全 部 使 用 1 0

個 可 能 的 刺 激 -反 應（ S - R）配 對，所 以 就 有 1 0 個 可 能 刺 激 的

試 做 ； 要 注 意 的 是 ， 在 任 一 試 做 中 ， 每 一 組 可 能 的 刺 激 源 只

有 一 個 刺 激 出 現，M e r k e l 研 究 刺 激 反 應 配 對 數 目（ 從 1 到 1 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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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選 擇 RT 的 關 係 。  

    大 腦 所 做 出 的 反 應 選 擇 後 到 動 器 做 出 反 應 前 的 階 段 ， 一

般 稱 為 反 應 初 始 階 段 （ r e s p o n s e  i n i t i a t i o n  s t a g e）， 也 就 是 反

應 編 序 階 段 。 複 雜 動 作 伴 隨 著 反 應 時 間 增 加 ， 常 被 用 來 解 釋

訊 息 處 理 論 中 的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， 而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中 複 雜 動 作

對 於 反 應 時 間 影 響 的 研 究 也 是 最 為 人 熟 知 的。當 動 作 越 複 雜，

動 作 開 始 前 的 反 應 時 間 越 長 ， 說 明 個 體 所 需 要 的 反 應 編 序 處

理 時 間 更 長 （ F i s c h m a n ,  C h r i s t i n a ,  &  A n s o n ,  2 0 0 8 ;  H e n r y  &  

R o g e r s ,  1 9 6 0 ;  K h a n ,  L a w r e n c e ,  B u c k o l z ,  &  F r a n k s ,  2 0 0 6 ;  

K h a n  e t  a l . ,  2 0 0 8 ;  M a g n u s o n  e t  a l . ,  2 0 0 8 ;  S m i l e y - O y e n  e t  a l . ,  

2 0 0 7），這 個 階 段 的 反 應 時 間 不 單 被 定 義 為 刺 激 輸 入 與 動 作 輸

出 所 持 續 的 時 間 ， 也 被 視 為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的 重 要 證 據 。  

1 9 6 0 年 H e n r y  a n d  R o g e r s 的 經 典 實 驗 就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證

據 ， 說 明 越 複 雜 的 動 作 需 要 更 多 的 動 作 程 式 來 做 反 應 編 序 的

工 作 ， 當 動 作 變 的 更 複 雜 ， 導 致 訊 息 處 理 量 增 加 ， 相 對 的 反

應 時 間 也 會 隨 之 增 加 。 這 個 實 驗 是 屬 於 連 續 性 的 循 環 動 作 ，

他 們 設 計 了 A、 B、 C 三 種 不 同 的 實 驗 ， 實 驗 設 計 A， 個 體 將

手 指 放 在 按 鈕 上 預 備 ， 等 訊 號 燈 亮 後 將 手 指 放 開 ， 反 應 時 間

為 1 6 5 毫 秒 ； 實 驗 設 計 B， 重 複 A 的 步 驟 後 ， 接 著 拍 打 在 距

離 按 鈕 3 0 公 分 高 的 網 球，反 應 時 間 為 1 9 9 毫 秒；實 驗 設 計 C，

重 複 A 及 B 步 驟 後，再 接 著 抓 取 第 一 顆 網 球 旁 的 另 一 顆 網 球，

反 應 時 間 為 2 1 2 毫 秒 。 在 實 驗 A 動 作 最 簡 單 、 最 容 易 ， 所 以

花 的 時 間 最 短 ， 實 驗 C 動 作 最 複 雜 時 間 為 最 長 ， 由 此 實 驗 可

發 現 ， 隨 著 難 度 的 增 加 實 驗 參 與 者 需 要 更 多 的 動 作 程 式 來 做

反 應 編 序 的 工 作 ， 而 訊 息 處 理 的 歷 程 也 會 隨 之 增 長 ， 也 就 說

明 了 複 雜 性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會 長 於 簡 單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。 在 這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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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 不 同 的 序 列 動 作 中 ， 發 現 了 ， 動 作 的 複 雜 度 與 反 應 時 間 的

關 係， H e n r y  a n d  R o g e r s（ 1 9 6 0）也 說 明 了 此 現 象 的 原 因 ，他

們 認 為 雖 然 三 種 動 作 設 計 並 非 相 同 ， 但 是 三 種 動 作 設 計 的 外

在 刺 激 一 樣 ， 也 就 是 在 執 行 動 作 之 前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已 經 知 道

要 執 行 什 麼 樣 的 動 作 ， 所 以 反 應 時 間 的 增 加 ， 是 因 為 反 應 編

序 的 時 間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增 加 ， 因 此 ， 當 實 驗 中 的 動 作 序 列 動

作 越 多，提 高 了 動 作 的 複 雜 度，他 所 需 要 的 反 應 時 間 就 越 長 ，

這 是 因 為 複 雜 性 動 作 比 簡 單 性 動 作 更 需 要 較 長 的 時 間 來 做 動

作 存 取 與 準 備 的 動 作 （ F i s c h m a n  &  L i m ,  1 9 9 1）。  

 

第 三 節  結 語  

 

   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， 從 刺 激 輸 入 到 動 作 輸 出 ， 個 體 會 經 歷 不

同 的 訊 息 處 理 過 程 的 階 段 ， 並 且 在 訊 息 處 理 的 最 後 階 段 完 成

動 作 編 序 ， 而 不 同 的 外 在 因 素 會 對 不 同 的 訊 息 處 理 階 段 產 生

影 響，來 讓 個 體 做 出 適 當 的 動 作。而 L e e 在 1 9 8 0 年 的 實 驗 中

了 解 ， 其 實 在 真 正 工 作 之 前 ， 動 作 已 經 開 始 在 做 編 序 的 一 個

動 作 ， 經 過 這 些 編 序 的 歷 程 才 將 動 作 做 輸 出 ， 這 就 是 三 階 段

裡 反 應 編 序 的 階 段 。 所 以 這 個 實 驗 除 了 為 訊 息 處 理 三 階 段 提

供 了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實 證 資 料  也 清 楚 說 明 了 動 作 中 反 應 編 序

的 重 要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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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 研究方法與步驟  

 

    本 研 究 依 研 究 問 題 所 需 ， 分 成 以 下 幾 點 陳 述 ： 第 一 節 、

實 驗 參 加 者；第 二 節、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；第 三 節、實 驗 設 計 ；

第 四 節 、 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； 第 五 節 、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。  

 

第 一 節 、 實 驗 參 加 者  

 

   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 為 1 7 名 跆 拳 專 長 運 動 員 ， 其 中 包 括

1 1 名 男 性 與 6 名 女 性，平 均 年 齡、身 高、體 重 及 練 習 年 齡（ 括

號 為 標 準 差 ）分 別 為 1 4 . 3（ 1 . 0）歲、 1 6 1 . 3（ 8 . 6）公 分、 5 0 . 7

（ 1 1 . 3） 公 斤 與 2 . 2（ 1 . 0） 歲 。 實 驗 參 與 者 於 正 式 實 驗 前 均

已 簽 署「 實 驗 參 與 者 須 知 同 意 書 」。研 究 者 均 在 實 驗 進 行 前 告

知 每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實 驗 操 作 流 程 以 及 注 意 事 項 ， 以 確 保 實 驗

參 與 者 之 權 益 。  

表 1 .  實 驗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 

N  =  1 7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
年 齡 （ 歲 ）   1 4 . 3   1 . 0  

身 高 （ 公 分 ）  1 6 1 . 3   8 . 6  

體 重 （ 公 斤 ）   5 0 . 7  1 1 . 3  

練 習 年 齡（ 歲 ）   2 . 2   1 .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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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 

 

   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實 驗 儀 器 設 備 與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敘 述 如

下 ：  

一 、 實 驗 儀 器 設 備  

（ 一 ）B i o p a c  M P - 1 5 0 多 通 道 訊 號 處 理 系 統（ 2 0 0 0  H z）（ 圖 2）  

（ 二 ） 筆 記 型 電 腦 一 台 （ 圖 3）  

（ 三 ） E M G 肌 電 傳 感 器 （ 圖 4）  

（ 四 ） 加 速 度 傳 感 器 （ 5 0 0  g） 與 刺 激 光 源 （ 圖 5）  

 

二 、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 

（ 一 ）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 4 . 2 版 分 析 軟 體  

（ 二 ）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5 . 0  版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 

 

圖 2 .  B i o p a c  M P - 1 5 0 多 通 道 訊 號 處 理 系 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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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.  筆 記 型 電 腦 。  

    

圖 4 .  E M G 肌 電 傳 感 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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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.  實 驗 儀 器 設 置 。（ A 為 刺 激 燈 源 ， B 為 加 速 度 規 ）  

 

第 三 節  實 驗 設 計  

 

    本 研 究 為 1 7 位 跆 拳 運 動 員 反 應 時 間 探 討，研 究 不 同 攻 擊

動 作 難 度 是 否 會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。 就 實 驗 設 計 而 言 ， 這 個 實 驗

工 作 是 屬 於 下 肢 攻 擊 動 作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是 以 站 姿 的 方 式 ， 使

用 下 肢 擊 中 沙 袋 的 中 端 目 標 區。研 究 者 將 隨 機 抽 取 動 作 難 度，

在 接 收 到 訊 息 後 做 動 作 ， 並 且 必 須 擊 中 假 人 上 的 中 端 目 標 區

內。本 研 究 實 驗 攻 擊 動 作 難 度 分 為 3 種，分 別 滑 步 旋 踢、（ 圖

7）、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（ 圖 8）、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

度 旋 踢（ 圖 9）， 在 固 定 位 置 做 三 種 不 同 的 攻 擊 動 作， 這 3 種

攻 擊 動 作 難 度 順 序 ， 係 採 用 隨 機 的 方 式 決 定 。  

 

Ａ  

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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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 .  滑 步 旋 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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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. 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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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 . 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。  

 

第 四 節  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 

 

   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 為 1 7 位 國 中 跆 拳 道 專 業 運 動 員，實 驗

進 行 前 ， 研 究 者 會 請 時 驗 參 與 者 簽 署 「 實 驗 參 與 者 須 知 同 意

書 」，並 告 知 每 位 參 與 者 的 實 驗 流 程 與 操 作 方 式，包 括 每 人 皆

須 隨 機 完 成 3 種 動 作 難 度 任 務 ， 每 種 難 度 進 行 6 次 ， 在 看 到

刺 激 光 源 出 現 後 ， 立 即 握 左 拳 ， 再 分 別 執 行 滑 步 旋 踢 、 滑 步

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、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。 實 驗

過 程 中 研 究 者 會 隨 時 提 醒 實 驗 參 與 者 必 須 以 快 速 與 準 確 的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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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踢 到 目 標 區 ， 過 程 中 會 蒐 集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（ m o t o r  t i m e）、

反 應 時 間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）及 動 作 時 間（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）。 本

研 究 也 使 用 E M G 肌 電 傳 感 器 來 蒐 集 魚 際 肌 的 肌 電 訊 號 ， 去

計 算 動 作 前 時 間 （ p r e - m o t o r  t i m e）。 研 究 者 會 要 求 實 驗 參 與

者 以 離 沙 袋 1 公 尺 的 距 離 ， 分 別 作 出 滑 步 旋 踢 、 滑 步 旋 踢 接

後 腳 旋 踢 、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， 而 且 研 究 者

會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要 用 最 快 速 的 時 間 並 且 又 準 確 的 方 式 踢 中

目 標 區 ， 每 種 動 作 難 度 做 6 次 ， 並 且 每 次 皆 須 以 快 速 與 準 確

的 方 式 完 成 工 作 。 本 研 究 目 的 要 探 討 在 接 收 到 訊 息 後 到 開 始

移 動 前 的 動 作 前 時 間（ p r e - m o t o r  t i m e），肌 肉 動 作 時 間（ m o t o r  

t i m e），反 應 時 間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），動 作 時 間（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）

是 否 會 因 為 動 作 難 度 的 增 加 造 成 反 應 時 間 有 所 差 異 。  

 

第 五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

 

本 研 究 實 驗 使 用 E M G 肌 電 傳 感 器 來 蒐 集 魚 際 肌 的 肌 電

訊 號 ， 通 過 M P - 1 5 0 以 及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去 計 算 動 作 前 時 間

（ p r e - m o t o r  t i m e）、 動 作 時 間 （ m o t o r  t i m e）、 全 部 反 應 時 間

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）及 動 作 時 間（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）。 如 圖 9 線 A

至 線 B 的 時 間 差 為 動 作 前 時 間，線 B 至 線 C 的 時 間 差 為 本 研

究 之 動 作 時 間 ， 有 別 於 傳 統 反 應 時 間 的 定 義 ， 本 研 究 之 動 作

時 間 包 含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與 動 作 時 間，線 A 至 線 D 的 時 間 差 為

全 部 反 應 時 間，線 C 至 線 D 的 時 間 差 為 第 2 次 踢 擊 時 間。通

過 B i o p a c M P - 1 5 0 多 通 道 訊 號 處 理 系 統 來 進 行 蒐 集 ， 採 樣 頻

率 是 2 0 0 0  H z。 本 研 究 統 計 方 法 使 用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分 析 （ o n e  w a y  A N O VA）， 顯 著 差 異 為 α  =  . 0 5， 統 計 若 達 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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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則 進 一 步 使 用 H S D 事 後 比 較 法 分 析 。  

 

 

 

 

圖 9 .  動 作 階 段 參 數 定 義 。 線 A 為 刺 激 源 訊 號 出 現 ， B 為 肌

肉 工 作 開 始 ， C 為 第 1 次 踢 擊 目 標 區 瞬 間 ， D 為 第 2 二 次 踢

擊 目 標 區 瞬 間 ， E 為 第 3 次 踢 擊 目 標 區 瞬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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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結果與討論  

 

本 研 究 依 動 作 執 行 階 段 結 果 ， 分 成 以 下 幾 點 陳 述 ： 第 一

節、動 作 前 時 間 的 分 析；第 二 節、動 作 時 間 的 分 析；第 三 節 、

全 部 反 應 時 間 的 分 析 ； 第 四 節 、 第 2 次 踢 擊 時 間 的 分 析 ； 第

五 節 、 綜 合 討 論 。  

 

第 一 節  動 作 前 時 間 的 分 析  

 

    動 作 前 時 間 係 指 由 訊 號 開 始 至 肌 肉 電 訊 號 開 始 瞬 間 之 過

程 時 間 ， 其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較 為 貼 近 人 類 接 受 訊 號 刺 激 後 所 開

始 產 生 的 訊 息 處 理 時 間 ， 故 本 研 究 為 了 瞭 解 不 同 動 作 難 度 是

否 會 影 響 動 作 執 行 的 動 作 前 時 間，招 募 共 1 7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自

願 參 與 本 研 究 ，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隨 機 執 行 3 種 動 作 難 度 ， 包

括 ： 滑 步 旋 踢 、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與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

接 3 6 0 度 旋 踢 ， 經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如 表 2， 結

果 顯 示 滑 步 旋 踢 （ 2 1 2 . 1  ±  4 8 . 7  m s）、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

（ 2 1 9 . 7  ±  4 6 . 3  m s） 與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

（ 2 1 8 . 4  ±  4 3 . 0  m s）未 達 顯 著 差 異，F ( 2 ,  3 2 )  =  0 . 6 6 7 ,  p  =  . 5 2 0，

說 明 所 有 實 驗 參 與 者 ， 在 執 行 三 種 動 作 難 度 的 動 作 前 時 間 相

同 ， 也 就 是 說 在 本 研 究 的 操 弄 下 ， 動 作 前 時 間 的 過 程 並 不 會

因 為 動 作 難 度 的 差 異 有 所 改 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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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.  動 作 前 時 間 的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M S  F  p  η
2

 p o w e r  

動 作 難 度  2  2 8 0 . 9 8  0 . 6 6 7  . 5 2 0  . 0 4 0  . 1 5 2  

殘 差  3 2  4 2 1 . 3 1      

 

第 二 節  動 作 時 間 的 分 析  

 

    在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設 計 中 ， 有 別 於 以 往 反 應 時 間 相 關 研 究

的 操 作 ， 以 隨 機 出 現 的 燈 源 做 為 訊 號 開 始 的 刺 激 ， 肌 肉 電 訊

號 作 為 動 作 開 始 的 來 源 ， 再 經 由 目 標 區 的 加 速 度 傳 感 器 做 為

動 作 結 束 的 瞬 間 ， 因 此 在 本 節 次 中 所 討 論 的 動 作 時 間 ， 即 為

肌 肉 出 現 電 訊 號 瞬 間 至 加 速 度 傳 感 器 訊 號 開 始 出 現 之 區 間 ，

也 就 是 說 3 種 難 度 的 各 個 時 間 階 段 ， 都 是 以 第 一 腳 觸 及 目 標

區 瞬 間 作 為 動 作 結 束 之 計 算 。 其 中 3 種 難 度 的 動 作 時 間 分 別

為 ： 滑 步 旋 踢 （ M  =  7 6 1 . 1  m s， S D  =  1 6 9 . 0  m s）、 滑 步 旋 踢 接

後 腳 旋 踢 （ M  =  8 0 6 . 9  m s， S D  =  1 5 1 . 7  m s） 與 滑 步 旋 踢 接 後

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（ M  =  8 2 7 . 4  m s， S D  =  1 5 6 . 2  m s）， 經 重

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如 表 3， 結 果 顯 示 出 執 行 3 種 難

度 的 動 作 時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F ( 1 . 4 7 ,  3 2 )  =  8 . 0 5 5 ,  p  =  . 0 0 4 ,  η
2

 

=  . 3 3 5 ,  p o w e r  =  . 8 7 1， 再 經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 滑 步 旋 踢

的 動 作 時 間 顯 著 小 於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與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

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， 說 明 了 在 執 行 相 對 簡 單 的 技 術 時 ， 動 作

編 序 到 執 行 的 時 間 相 對 較 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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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.  動 作 時 間 的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M S  F  p  η
2

 p o w e r  

動 作 難 度  1 . 4 7  1 9 5 6 2 . 9 3  8 . 0 5 5  . 0 0 4  . 3 3 5  . 8 7 1  

殘 差  3 2   2 4 2 8 . 8 1      

 

 

第 三 節 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的 分 析  

 

   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係 為 訊 號 刺 激 源 開 始 至 擊 中 目 標 區 的 瞬 間 ，

在 本 研 究 的 設 計 中 ， 根 據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的 觀 點 來 看 ， 隨 著 動

作 難 度 越 高 ， 大 腦 在 執 行 編 序 的 時 間 也 會 相 對 增 加 ， 進 而 導

致 完 成 整 體 動 作 的 反 應 時 間 也 增 加 ， 故 本 研 究 根 據 實 驗 所 或

獲 得 的 3 種 難 度 數 據 ， 由 簡 單 至 困 難 的 滑 步 旋 踢 、 滑 步 旋 踢

接 後 腳 旋 踢 與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平 均 全 部 反

應 時 間 （ 括 號 為 標 準 差 ） 分 別 為 9 7 3 . 2（ 1 5 8 . 6） m s、 1 0 2 6 . 6

（ 1 4 8 . 3） m s 與 1 0 4 5 . 8（ 1 6 1 . 6） m s， 將 上 述 資 料 進 行 重 複 量

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如 表 4，結 果 達 統 計 顯 著 差 異，F ( 1 . 4 8 ,  

3 2 )  =  1 1 . 0 3 1 ,  p  =  . 0 0 1 ,  η
2

 =  . 4 0 8 ,  p o w e r  =  . 9 8 5， 說 明 了 三 種

動 作 難 度 的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有 差 異，再 經 H S D 法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，

滑 步 旋 踢 的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顯 著 小 於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與 滑

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的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， 也 就 是 說

在 執 行 相 對 簡 單 的 難 度 技 術 時 ， 從 動 作 編 序 到 完 成 動 作 的 執

行 的 時 間 相 對 較 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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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. 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的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M S  F  p  η
2

 p o w e r  

動 作 難 度  1 . 4 8  2 4 0 3 8 . 6 9  1 1 . 0 3 1  . 0 0 1  . 4 0 8  . 9 8 5  

殘 差  3 2   2 1 7 9 . 1 1      

 

 

第 四 節  第 2 次 踢 擊 時 間 的 分 析  

 

    第 2 次 踢 擊 時 間 指 的 是 踢 擊 目 標 區 第 1 次 至 第 2 次 過 程

的 時 間 ， 也 就 是 踢 第 一 腳 至 第 二 腳 之 間 的 時 間 ， 本 研 究 3 種

踢 擊 動 作 分 別 會 接 觸 目 標 區 1 次 、 2 次 與 3 次 ， 而 本 節 次 主

要 針 對 第 2 次 踢 擊 時 間 進 行 比 較 ， 因 為 滑 步 旋 踢 僅 1 次 踢 擊

目 標 區 的 動 作 ， 所 以 不 多 做 討 論 ， 為 了 比 較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

旋 踢 與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的 第 2 次 踢 擊 目 標

區 時 間 ， 將 第 2 次 踢 擊 的 時 間 減 去 第 1 次 踢 擊 時 間 後 ， 所 獲

得 參 數 如 下 ：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為 9 8 2 . 3  ±  2 6 7 . 9 毫 秒 、 滑

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為 1 0 2 0 . 3  ±  2 3 7 . 6 毫 秒 ， 經

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如 表 5，結 果 達 統 計 顯 著 差 異 ，

F ( 1 ,  1 6 )  =  4 . 8 4 1 ,  p  =  . 0 4 3 ,  η
2

 =  . 2 3 2 ,  p o w e r  =  . 5 4 3， 說 明 了

在 第 2 次 踢 擊 時 間 的 比 較 上 ， 難 度 2 的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

動 作 顯 著 快 於 難 度 3， 說 明 了 在 組 織 動 作 前 的 編 序 過 程 ， 對

於 執 行 相 對 簡 單 的 難 度 動 作 時 ， 能 有 較 快 速 的 表 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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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.  第 2 次 踢 擊 時 間 的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 

變 異 來 源  d f  M S  F  p  η
2

 p o w e r  

動 作 難 度  1  1 2 2 3 4 . 1 3  4 . 8 4 1  . 0 4 3  . 2 3 2  . 5 4 3  

殘 差  1 6   2 5 2 6 . 9 5      

 

 

第 五 節  綜 合 討 論  

 

    當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身 處 與 競 技 場 上 時 ， 面 對 瞬 息 萬 變 的 技

擊 過 程 中 ， 攻 防 的 剎 那 轉 換 交 替 快 速 多 變 ， 此 時 便 面 臨 了 選

擇 攻 擊 方 式 的 思 考 情 境 ， 無 論 是 運 用 單 一 攻 擊 方 式 還 是 多 種

技 術 的 組 合 攻 擊，運 動 員 都 可 能 在 這 個 瞬 間 遭 受 對 手 的 攻 擊，

此 時 對 於 動 作 的 反 應 時 間 來 看 ， 就 成 為 閃 避 攻 擊 或 是 時 間 差

攻 擊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種 能 力 ， 而 選 擇 確 適 的 攻 擊 模 式 也 是 影

響 比 賽 結 果 的 關 鍵 因 素 之 一 ， 如 何 在 對 手 出 擊 後 立 即 反 應 閃

躲 或 是 組 織 攻 擊 ， 就 成 為 跆 拳 道 或 技 擊 類 項 目 中 非 常 重 要 的

關 鍵，然 而，從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的 觀 點 來 看，若 將 S c h m i d t  a n d  

L e e（ 1 9 9 9）提 出 的 三 個 階 段 應 用 到 本 研 究 來 看，從 動 作 前 時

間 可 以 了 解 到 運 動 員 對 與 三 種 難 度 的 動 作 編 序 情 況 是 否 有 差

異 ， 也 就 是 選 擇 單 一 難 度 或 多 個 難 度 是 否 會 有 不 同 的 動 作 前

時 間 ， 而 動 作 時 間 可 以 說 明 對 於 三 種 難 度 而 言 ， 動 作 編 序 到

選 擇 執 行 複 雜 動 作 的 過 程 中 是 否 符 合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的 觀 點 ，

指 的 是 越 複 雜 的 技 術 或 難 度 將 會 增 加 訊 息 處 理 的 時 間 ， 而 全

部 反 應 時 間 旨 確 認 自 刺 激 源 開 始 至 完 成 第 一 次 踢 擊 的 瞬 間 ，

該 動 作 則 包 含 了 刺 激 辨 認 階 段 、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與 反 應 編 序 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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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 ， 而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3 種 難 度 動 作 是 否 會 影 響 反 應 選 擇 與

反 應 編 序 階 段 的 時 間 ， 即 在 探 討 三 種 難 度 的 選 擇 以 及 三 種 難

度 動 作 的 編 序 ， 是 否 會 造 成 時 間 上 的 差 異 ， 進 而 提 出 量 化 結

果 ， 支 持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的 觀 點 。  

    因 此 ， 本 研 究 修 改 了 L e e  a n d  W y n n e（ 1 9 8 0） 的 方 法 ，

除 了 使 用 燈 光 刺 激 原 與 肌 電 圖 獲 取 動 作 前 時 間 外 ， 更 利 用 加

速 度 傳 感 器 獲 得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的 資 料 ， 而 本 研 究 3 種 難 度 動

作 在 動 作 前 時 間 的 比 較 上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與 先 前 許 多 的 研

究 結 果 不 同 （ F i s c h m a n ,  C h r i s t i n a ,  &  A n s o n ,  2 0 0 8 ;  H e n r y  &  

R o g e r s ,  1 9 6 0 ;  K h a n ,  L a w r e n c e ,  B u c k o l z ,  &  F r a n k s ,  2 0 0 6 ;  

S m i l e y - O y e n  e t  a l . ,  2 0 0 7）， 也 就 是 本 研 究 的 3 種 難 度 技 術 複

雜 程 度，無 法 有 效 的 凸 顯 出 運 動 員 在 反 應 編 序 的 過 程 的 落 差，

這 樣 的 結 果 有 兩 種 解 釋 ， 3 種 動 作 的 複 雜 程 度 不 足 ， 以 致 於

動 作 前 時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或 是 運 動 員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， 由 於 已

先 知 會 即 將 執 行 的 動 作 為 何 ， 因 此 過 度 將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握 拳

的 動 作 上 ， 使 得 運 動 員 在 執 行 3 種 動 作 時 ， 都 特 別 在 意 刺 激

源 出 現 後 的 第 一 個 工 作 ， 因 而 導 致 動 作 前 時 間 沒 有 差 異 。  

    另 外 ， 觀 察 動 作 時 間 的 部 分 ， 單 一 旋 踢 動 作 的 動 作 時 間

顯 著 短 於 另 外 兩 個 較 為 複 雜 的 動 作 （ 圖 1 0）， 說 明 了 從 運 動

員 的 肌 肉 開 始 工 作 瞬 間 到 接 觸 目 標 區 的 過 程 中 ， 單 純 滑 步 旋

踢 所 使 用 的 時 間 最 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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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0 .  各 種 難 度 動 作 的 動 作 前 時 間 、 動 作 時 間 、 旋 踢 動 作 全

部 反 應 時 間 與 第 二 次 踢 擊 動 作 之 動 作 時 間 。 * p  < 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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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 結論與建議 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

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 為 1 7 位 本 校 國 中 跆 拳 道 選 手，目 的 為

利 用 3 種 不 同 旋 踢 攻 擊 動 作 ， 將 攻 擊 動 作 分 為 滑 步 旋 踢 、 滑

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、 滑 步 旋 踢 接 後 腳 旋 踢 接 3 6 0 度 旋 踢 等 ，

比 較 其 動 作 執 行 前 的 反 應 時 間 改 變 ， 並 解 釋 複 雜 的 動 作 編 序

歷 程 對 訊 息 處 理 所 需 時 間 的 影 響 探 討 在 接 收 到 訊 息 後 到 開 始

移 動 前 的 動 作 前 時 間（ p r e - m o t o r  t i m e），肌 肉 動 作 時 間（ m o t o r  

t i m e），反 應 時 間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），動 作 時 間（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），

進 而 探 討 不 同 動 作 難 度 是 否 會 影 響 動 作 執 行 的 動 作 前 時 間 。  

    研 究 結 果 中 發 現 ， 在 動 作 前 時 間 的 3 種 動 作 難 度 未 達 顯

著 差 異，（ p  >  . 0 5）說 明 所 有 實 驗 參 與 者，在 執 行 三 種 動 作 難

度 的 動 作 前 時 間 相 同 ， 也 就 是 說 在 本 研 究 的 操 弄 下 ， 動 作 前

時 間 的 過 程 並 不 會 因 為 動 作 難 度 的 差 異 有 所 改 變 。 而 動 作 時

間 、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及 第 2 次 踢 擊 時 間 的 3 種 難 度 經 分 析 後 ，

結 果 顯 示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（ p s <  . 0 5）， 說 明 了 在 執 行 相 對 簡 單

的 技 術 時 ， 動 作 編 序 到 執 行 的 動 作 時 間 及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相 對

較 短 。 而 在 第 2 次 踢 擊 時 間 ， 組 織 動 作 前 的 編 序 過 程 ， 對 於

執 行 相 對 簡 單 的 難 度 動 作 時 ， 能 有 較 快 速 的 表 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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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建 議  

 

1 9 6 0 年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 的 經 典 實 驗 中 ， 說 明 越 複 雜 的

動 作 需 要 更 多 的 動 作 程 式 來 做 反 應 編 序 的 工 作 ， 當 動 作 變 的

更 複 雜 ， 導 致 訊 息 處 理 量 增 加 ， 相 對 的 反 應 時 間 也 會 隨 之 增

加 ， 此 理 論 在 研 究 結 果 中 並 未 得 到 證 實 。 本 研 究 的 3 種 難 度

技 術 複 雜 程 度 ， 無 法 有 效 的 突 顯 出 運 動 員 在 反 應 編 序 的 過 程

的 落 差，這 樣 的 結 果 有 兩 種 解 釋，3 種 動 作 的 複 雜 程 度 不 足 ，

以 致 於 動 作 前 時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或 是 運 動 員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，

由 於 已 先 知 會 即 將 執 行 的 動 作 為 何 ， 因 此 過 度 將 注 意 力 集 中

在 握 拳 的 動 作 上 ， 使 得 運 動 員 在 執 行 3 種 動 作 時 ， 都 特 別 在

意 刺 激 源 出 現 後 的 第 一 個 工 作 ， 因 而 導 致 動 作 前 時 間 沒 有 差

異 。 因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 皆 為 跆 拳 道 專 長 之 運 動 員 ， 對 於 動

作 難 度 有 一 定 的 熟 悉 度 ， 而 隨 著 實 驗 次 數 的 增 加 對 於 動 作 的

操 作 也 越 來 越 純 熟 ， 未 來 可 在 動 作 難 度 上 重 新 加 以 設 計 ， 在

探 討 動 作 難 度 中 的 反 應 編 序 的 時 間 是 否 會 因 為 動 作 難 度 的 增

加 而 有 所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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